台州市财政局文件

台财会发〔2010〕10号

关于做好2010年高级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市级各有关单位：

现将浙江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关于2010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有关事项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原报名参加国家会计学院培训的人员此次无需再报。参加杭州之江饭店培训或补报名参加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培训（企业班）的人员，请在省定报名截止日7天前，区级会计人员由区财政局汇总上报市财政局会管处，市级会计人员由单位统一汇总后将报名表传真至市财政局会管处。市财政局会管处联系电话为88209961。

附件：浙江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关于2010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有关事项的通知》

二○一○年七月九日

主题词：转发  会计  教育  培训  通知
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0年7月9日印发

浙江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文件

浙会服〔2010〕2号

	


关于2010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班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市）财政局，各省级及中央在浙单位：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省高级会计人员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根据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浙江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和《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0年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浙财会〔2010〕32号），现将2010年全省高级会计人员培训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班安排

受省财政厅委托，2010年我中心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3期、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6期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其中国家会计学院的培训班按培训对象分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两类（培训课程各有侧重），培训时间为三天，报到时间、培训内容、培训和食宿费用等见附表1。
二、报名办法

各市高级会计人员请通过各市财政局会计处报名，省级单位和中央在浙单位高级会计人员直接向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报名。请各市、县（市）财政局及各省级单位和中央在浙单位协助做好培训班报名工作。

请全省高级会计人员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培训。鉴于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培训班名额有限，以及确保参加杭州之江饭店培训班学员的住宿，务请在本通知规定的报名截止日前，将报名表（个人报名表见附件2、集体报名表见附件3）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报送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
三、其他问题

参加国家会计学院培训班的学员请自行前往,并在报到注册时向国家会计学院注册中心缴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地址：北京市天竺开发区（距首都机场3公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蟠龙路200号（离虹桥机场8公里，离上海火车南站22公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地址：厦门市环岛南路（离高崎机场13公里，离厦门火车站8公里）。

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7057660，传真：0571—87055833，“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专用信箱”：gspx@zj-kuaiji.org.cn。
附表：1.2010年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日程安排
2.2010年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培训班（个人）报名表

3.2010年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培训班（集体）报名表

4.2010年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培训班签到单

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表1：

2010年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班次安排

	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3天

（第1天为报到日期）
	培训对象分类
	主要培训课程
	培训食宿费
	参加考察活动需加一天食宿费用
	报名

截止日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7月5-8日
	行政事业
	1.新准则下企业财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 2、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关系问题 3.心理调适与减压
	1950元
	410元
	6月30日

	
	7月12-15日
	企业
	1、新准则下企业财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 2、内部控制 3、企业投融资中的法律问题 
	2250元
	410元
	7月2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9月12-15日
	行政事业
	1、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体系及财务管理3、行政事业单位法律风险防范
	1780元
	550元
	9月2日

	
	11月12-15日
	企业
	1、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2、、全面预算管理3、金融理财与资产配置
	1780元
	550元
	11月2日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7月22-25日
	行政事业
	1、财政集中化管理与预算会计改革2、部门预算的编制与审核3、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问题
	1760元
	450元
	7月10日

	
	8月9-12日
	企业
	1、公允价值的相关争论2、内部控制建设相关问题3、宏观经济形势解读
	1700元
	450元
	7月30日

	杭州之江饭店
	一期
	8月15-18日
	（不分类）
	1、公共财政 2、企业内控、3、新准则下企业财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等
	700元（不含住宿）
	（不安排考察）
	8月5日

	
	二期
	9月22-25日
	（不分类）
	
	700元（不含住宿）
	
	9月10日

	
	三期
	10月13-16日
	（不分类）
	
	700元（不含住宿）
	
	9月30日


注：

1、考察活动均安排在培训课程结束后，学员可自行决定是否参加考察；对参加考察活动的学员加收一天食宿和考察费。

2、在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培训班，所有费用由国家会计学院按标准收取。

3、参加在国家会计学院培训的学员统一安排住宿；参加之江饭店培训班的学员如需安排住宿，请在报名表中注明。

附表2（略）

附表3：

2010年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培训班（集体）报名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单位
	培训班期次
	是否参加考察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住宿要求

（包房、拼房或不住宿）

	
	
	
	
	培训地点
	类 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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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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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mage: image3.em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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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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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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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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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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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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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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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请在各期培训班报名截止日前将此报名表传真或发邮件至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7057660，传真：0571—87055833，“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专用信箱”：gspx@zj-kuaiji.org.cn）。
2 、“培训地点”一栏填写北京、上海、厦门，或杭州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类型”一栏填写“行政事业班”或“企业班”。

3、集体报名人员请自行填写签到单（见附表4），在培训班报到时交给会务工作人员。

附表4：

2010年度浙江省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签到单

部属〔 　〕、 省级〔　 〕、 杭州〔 　〕、 宁波〔　 〕、 温州〔 　〕、 绍兴〔 　〕

嘉兴〔　 〕、 湖州〔   〕、 金华〔　 〕、 衢州〔 　〕、 台州〔　 〕、 舟山〔　 〕、丽水〔　 〕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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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培训班期次
	培训地点：（          ）、 类型：（         ）
	是否参加

考察交流
	

	住宿要求
	住宿：包房（    ）、 拼房（    ）；  不住宿：（    ）

	高级会计师

培训证书
	有（   ）、 未带(    )、无（    ）
	

	资料发放
	
	缴费情况
	


注：请参加培训人员自行填写签到单，在培训班报到时交会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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